臺北市政府102年度員工籃球錦標賽競賽計畫（草案）
一、宗    旨：為增進本府各機關員工正當休閒體育活動，加強團隊合作精神，藉以促進本府同仁聯誼並提高工作效率，特舉辦籃球比賽。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五、比賽日期：102年3月27日（星期三）至29日（星期五）止，共3天。

六、比賽地點：A場地：臺北體育館1樓，B場地：臺北體育館4樓（臺北市南京東路4段10號）

七、參加人員：

（一）以本府編制內員工（不含學校教師）、退休人員、報府核備有案之約聘僱人員、替代役人員及駐衛警為限。

（二）臺北市議會員工、府會記者亦可組隊參加。

八、比賽分組：

（一）青年組。

（二）壯年組：民國62年以前出生者均可組隊參加；比賽隊伍不足3隊，不舉行比賽。

（三）女子組：比賽隊伍不足3隊，不舉行比賽。

九、組隊方式：

（一）參賽球隊除主計、政風暨人事處得採取與所屬主計、政風及人事人員組成聯隊及各委員會得合併組隊外，其他隊伍以本府所屬各局、處（含所屬機關）、學校（不含教師）為單位，隊數不限，惟如報名2隊以上時，以Ａ、Ｂ、Ｃ區分之，球員以參加一隊為原則，不得跨隊報名（主計、政風及人事3單位除外），惟同組不得跨隊出賽，一經檢舉並查證屬實，該球員以喪失資格論。

（二）每隊除領隊、教練、管理各1人外（以上人員除兼隊員者外，不得出場比賽），每隊報名球員以14人為限（含隊長）。

十、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之最新籃球比賽規則。

十一、比賽制度：分青年組、壯年組及女子組。賽制視報名隊數多寡，由大會決定。

十二、獎勵：青年組及壯年組參加隊伍各取一半隊伍獎勵、女子組參加隊伍取三分

之二隊伍獎勵，各頒給獎盃及獎狀。

十三、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02年1月17日（星期四）止，逾期不予受理。

十四、報名方式：免備文將報名表紙本逕送臺北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並同時以電子郵件將報名表傳送至a416@dopms.taipei.gov.tw，惟傳送後請撥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8612告知余科員淑蓉確認，報名表請逕至本府人事處網站首頁活動訊息區下載使用。（網址：http://www.dop.taipei.gov.tw/）。
十五、領隊會議及抽籤：訂於102年1月29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假本府市政大樓南區11樓本府人事處會議室舉行。

十六、開幕典禮：訂於102年3月27日（星期三）上午8時30分整，請各單位參加籃球賽隊員穿著整齊球衣，並攜帶隊旗於8時前向大會辦理報到。

十七、球隊報到：每隊至少10位以上球員參加，凡人數不足或未參加開幕典禮者視同棄權，不得參加比賽（由裁判嚴格執行），大會並依參加人數發給紀念品。

十八、閉幕典禮：訂於102年3月29日（星期五）賽程最後一場結束後（預計是日下午4時30分）於臺北體育館1樓舉行，請各參賽隊伍務必參加，以表現運動員風範暨維護機關形象。

十九、附則：

（一）參賽隊員務必攜帶員工識別證或退休證抑或服務機關人事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以便查驗，如有冒名頂替者，除取消其比賽資格外，該隊以棄權論，至未帶證件、無法證明身份者不准出賽。

（二）比賽時，凡抗議或異議之申訴事項，裁判員僅接受教練或隊長提議，其他人員（包括比賽中選手）皆不接受，並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三）有關球員及身分資格問題之抗議，須於雙方提出名單交換時至兩隊比賽開始前提出方屬有效，逾時不受理，若抗議屬實則取消該場之參賽權，有關抗議之其他事項，依照比賽之一般慣例處理。

（四）每場比賽必須在比賽前30分鐘提出比賽名單送交大會競賽組，逾時10分鐘，視為棄權。

（五）比賽期間，如遇隊員互毆或侮辱裁判等有關情事發生時，除按規定停止該隊員出賽外，並報請有關單位議處。

（六）參加比賽之球員運動服裝需合於籃球規則之規定。

（七）每1球員應製作深、淺球衣各1套，並編有號碼以資識別。

（八）青年組、壯年組比賽時間分4節，每節各8分鐘，第1、2、3節最後1分鐘停錶比賽，第4節最後2分鐘停錶比賽；女子組比賽時間為上、下半場各15分鐘，比賽進行時不停錶比賽。

（九）賽程預定時間除特殊情形或決賽場經兩方同意，大會不得宣布提前（或分場）進行。

（十）比賽用球：採用斯伯丁（Spalding）男女專用籃球。

二○、參加比賽各隊職員依賽程給予公假登記。

二一、本競賽計畫如有未盡事項，得隨時修訂之。









































































PAGE  
1

